附件1

无锡市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办公室文件
锡继医委办发〔2013〕2号

关于做好2014年继续医学教育项目
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市（县）、区卫生局，新区社会事业局，市医院管理中心，局各直属单位，有关学术团体：
为做好2014年国家级、省级和市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申报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国家级、省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申报
请各单位按照省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关于申报2014年国家级和省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的通知》（苏继委办发〔2013〕4号，见附件）要求，认真组织申报。新申报的国家级和省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书面材料（国家级一式三份、省级一式两份）和项目评审费（国家级、省级新申报项目200元/项，备案项目100元/项）请于8月25日前交市医学会学会工作部，备案项目材料请于12月20日前交市医学会学会工作部，由市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组织专家审核后统一报送省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
二、市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申报
根据《无锡市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管理办法》（锡卫科教〔2008〕10号）要求进行，新项目书面申报材料须有授课教师签名，市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申报学科专业请参照国家级和省级项目。
书面申报材料（一式一份）以市（县）、区卫生局、市医院管理中心为单位统一报市医学会学会工作部，市直属单位和市级学会、协会直接报送市医学会学会工作部，申报表格请登陆无锡市医学会网站（http://www.wxcma.org/）下载，本并同时将申报材料电子文本发至市医学会学会工作部邮箱wxyxh305@126.com。
市级继续医学教育新申报项目截至时间为2012年9月20日，备案项目申报截至日期为12月20日。新申报项目、备案项目评审费分别为200元/项、100元/项。
市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办公室将组织对立项项目执行情况进行跟踪考核评估，对评为优秀等级的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给予以奖代补，对公布立项但未举办或举办过程中存在严重违规问题的项目负责人暂停其申报资格1年并通报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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